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汇绿生态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为全资子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

带法律责任。 

 

一、担保情况概述 

（一）担保基本情况 

公司为全资子公司汇绿园林建设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汇绿园林”）提

供连带责任保证，与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北仑支行（以下简称“浙商银行

宁波北仑支行”）签署《最高额保证合同》，担保金额：人民币 82,500,000 元(人

民币捌仟贰佰伍拾万元整)。担保主债权为自 2021年 3月 12日起至 2022年 5

月 11日止。 

 

（二）是否构成关联交易 

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 

 

（三）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担保在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的额度内担保，该担保额

度已提交 2019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一）法人及其他经济组织适用 

1、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被担保人名称：汇绿园林建设发展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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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为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方：否 

被担保人是否提供反担保：否 

住所：浙江省宁波市北仑区新碶好时光大厦 1 幢 15、17、18 楼 

注册地址：浙江省宁波市北仑区新碶好时光大厦 1 幢 15、17、18 楼  

注册资本：280,000,000 元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法定代表人：李晓伟 

主营业务：园林绿化工程设计、施工、养护；园林古建筑工程、市政工程、 

城市雕塑及工艺美术工程、桥梁建筑工程、土建工程、房屋建筑工程施工；室内 

外装饰工程设计、施工；环保工程设计、施工；林木的培育和种植、园艺作物的 

种植；水土保持及保护；室内电力线路、照明设备的安装；机电设备安装；道路 

及广场保洁服务，城市规划编制、旅游规划设计、城市照明设计、道路工程设计； 

地质灾害防治工程、生态环境修复工程、水利水电工程施工；工程咨询服务；园 

林苗木花卉的育种、种植、研发和销售。 

成立日期：2001 年 8 月 17 日 

2、被担保人信用状况 

信用等级：AAA— 

2020 年 6 月 30 日资产总额：1,821,993,657.42 元 

2020 年 6 月 30 日流动负债总额：839,689,958.88 元 

2020 年 6 月 30 日净资产：982,155,698.54 元 

2020 年 6 月 30 日资产负债率：46.09% 

2020 年 6 月 30 日营业收入：294,628,031.25 元 

2020 年 6 月 30 日利润总额：47,586,345.86 元 

2020 年 6 月 30 日净利润：36,312,865.83 元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债权人：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北仑支行  

保证人：汇绿生态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债务人：汇绿园林建设发展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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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议主要内容如下： 

保证人所担保的主债权为自 2021 年 3 月 12 日起至 2022 年 5 月 11 日止，在人

民币捌仟贰佰伍拾万元整的最高余额内，债权人依据与债务人签订的本外币借款

合同、银行承兑协议、信用证开证协议/合同、开立担保协议、国际国内贸易融

资协议、远期结售汇协议等金融衍生类产品协议以及其他融资文件（下述主合同）

而享有的对债务人的债权，以及债权人通过应收款链平台为债务人办理应收款转

让（带回购）业务、应收款保兑业务以及因履行保兑义务形成的对债务人的借款

而享有的对债务人的债权，不论上述债权在上述期间届满时是否已经到期。 

上述期间仅指债务发生时间。外币业务，按业务发生当日卖出价折算。 

在本合同约定的期限和最高余额内，债务人可申请循环使用上述信贷资金、

银行信用。每笔业务的起始日、到期日、利率及金额以主合同的借款凭证或相关

债权凭证为准。 

保证范围：保证人担保的范围包括主合同项下债务本金、利息、复利、罚息、违

约金、损害赔偿金以及诉讼（仲裁）费、律师费、差旅费等债权人实现债权的一

切费用和所有其他应付费用。 

保证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保证期间： 

(一)保证人保证期间为主合同约定的债务人履行债务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 

(二)银行承兑汇票、进口开证、保函项下的保证人期间为债权人垫付款项之日起

三年。 

(三)商业汇票贴现的保证人保证期间为贴现票据到期之日起三年。 

(四)应收款保兑业务项下的保证人保证期间为债权人因履行保兑义务垫款形成

的对债务人的借款到期之日起三年。 

(五)债权人与债务人就主合同债务履行期限达成展期协议的，保证人保证期间自

展期协议重新约定的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 

(六)若发生法律、法规规定或主合同约定的事项，导致主合同债务被债权人宣布

提前到期的，保证人保证期间自主合同债务提前到期之日起三年。 

 

四、董事会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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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担保原因 

正常业务需要。 

 

（二）担保事项的利益与风险 

本次担保为在公司股东大会审批的担保额度内进行的担保，有利于正常业务的开

展。 

 

（三）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的全资子公司近年来经营状况良好，资产负债率均在合理的范围内，具备债

务偿还能力。 

 

五、对外担保累计金额及逾期担保的累计金额 

项目 金额/万元 比例 

对外担保累计金额 97,973.00 100% 

其

中 

逾期担保累计金额 0 0.00% 

超过本身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 50%的担保金额 45,271.70 46.21% 

为资产负债率超过 70%担保对象提供的担保金额 0 0.00% 

  

其中，对外担保累计金额占公司最近一期审计净资产的比例为 92.95%。 

涉及诉讼的担保金额为 0 元，因担保被判决败诉可能承担的损失金额为 0

元。 

本文引用数据均为 2020 年 6 月 30 日经审计数。 

 

六、备查文件目录 

2019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汇绿生态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 年 3 月 1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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